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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推荐优秀应届本科    

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的通知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的通知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的通知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的通知    

 

教学厅〔2014〕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有

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各研究生招生单位： 

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以下简称推免）

是研究生多元招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拔尖创新人才

选拔、提高研究生招生质量的重要举措。2006 年以来，教育部

先后印发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和《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

的通知》（教学厅〔2013〕8 号），推动相关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和科学化。为进一步推动招生单位（推荐高校）科学规范选拔、

择优录取，保障考生自主报考权利，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促进

招生单位提高招生质量和办学水平，现就推免工作有关要求通

知如下： 

一、进一步加强推免生遴选工作 

各推荐高校要坚持以提高选拔质量为核心，完善全面考查、

综合评价、择优选拔的推免生评价体系和工作机制，突出能力

考查，注重一贯表现，强化对考生科研创新潜质和专业能力倾

向的考核。要进一步规范推免生遴选工作，相关工作要在学校

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进行，院系要成立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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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遴选工作小组，落实集体议事和集体决策制度。学校和院系

推免生遴选办法均要严格遵守本通知及其他相关文件确定的推

免政策和管理规定，广泛征求师生意见，与推免名额一并提前

公布并严格执行。 

二、切实保障考生自主报考 

所有推免生均享有依据招生政策自主选择报考招生单位和

专业的权利，所有推免名额（除有特殊政策要求的专项计划外），

均可向其他招生单位推荐。推荐高校要充分尊重并维护考生自主

选择志愿的权利，不得将报考本校作为遴选推免生的条件，也不

得以任何其他形式限制推免生自主报考。 

三、维护招生单位公平竞争、科学选拔 

2014 年起，教育部下达推免名额时不再区分学术学位和专

业学位，不再设置留校限额。推荐高校也不得对本校推免名额

限制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报考类型，不得自行设置留校限额或

名额。 

四、大力推进信息公开 

各有关单位要认真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高校招生信

息公开工作的通知》（教学函〔2013〕9 号）和年度研究生招生文

件精神，做好推免名额、推荐办法、推免生名单（含姓名、院系、

综合测评成绩等）、复试录取办法、拟录取推免生名单（含姓名、

复试成绩等）、咨询申诉渠道等推免招生重要信息的公示公开工作。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要加强对本地区推荐

高校和接收单位推免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五、调整优化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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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考生不得录取。 

推免生可通过“推免服务系统”查询招生单位的招收推免生

章程和专业目录，填写报考志愿，接收并确认招生单位的复试及

待录取通知。“推免服务系统”保障推免生自主报考，考生在规

定时间内可自主多次平行报考多个招生单位及专业。 

七、加强规范管理 

推荐高校和招生单位分别是推荐工作和接收工作的责任主

体单位，开展推免工作要切实遵守推免政策，严格按名额推荐，

规范工作程序。凡违反政策开展的推荐或录取工作，以及进行的

相关承诺，一律无效。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要切实发挥监管

职能，加强对本地区推免工作及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推

动相关单位进一步规范推免工作，提高推免招生选拔质量。 

严格贯彻落实《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

（教育部令第 36 号），对未按相关政策要求开展推免工作的，按

照招生违规行为的相关处理规定对招生单位进行严肃处理，并追

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的，还将按规

定对有关责任人实行问责。 

 

教育部办公厅       

2014 年 7 月 25日     


